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日前， 华东师范大学正式宣布成

立“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 据

悉，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成立

之后， 将在教育部政策法规司、 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的指导和支

持下， 以打造具有一流研究水平、 一

流社会影响力的智库型研究机构为目

标， 通过 2021-2025 年周期的研究和

实践， 建立健全学校学生保护工作体

系和提升学校学生保护整体能力， 有

效预防和减少儿童伤害和暴力， 包括

校园欺凌、 校园性骚扰和精神暴力等

事件的发生， 成为未成年人保护研究

的理论研究阵地、 决策咨询高地和人

才培养基地。

成立中心，提供未保专业支撑

在成立仪式上， 教育部政策法规

司司长邓传淮指出， 保护未成年人是

全社会的职责， 要集中力量研究解决

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如何有效执行、

落实到位的问题， 为学校未成年人保

护提供更有力的制度支持和专业支撑。

邓传淮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华东师

大多年来为未成年人保护所作出的努

力和贡献表示感谢和敬意。 他希望中

心在今后的发展中能着力打造成“四

个平台”： 一是加强理论研究， 打造中

国特色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理论创新的

平台； 二是加强实践研究， 打造未成

年人学校保护实践支撑的平台； 三是

加强培养培训体系研究， 打造未成年

人学校保护人才输出的平台； 四是加

强国际比较研究， 打造中国与世界未

成年人学校保护沟通的平台。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芮心

月表示， 儿童权利是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开展一切工作的核心。 研究中心的

成立， 有利于将儿童保护的道德规范、

指导原则和实际行动纳入校园生活的

各个方面。 芮心月表示， 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非常愿意同中国交流数十年来

取得的儿童保护经验， 并支持中国的

儿童保护事业进一步取得重大成就。

为此，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与教育部

和各位专家学者紧密合作， 在构建国

家层面的儿童权利监测体系、 跟踪评

估儿童保护工作成效、 加强政策协调

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致力于为儿童

的学习成长营造更加安全美好的校园

环境。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在致

辞中谈道， 未成年人是人类的未来，

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织密保护之网， 是衡

量一国法治文明程度的试金石。 她指

出， 在“六位一体” 的未成年人保护

体系中， 学校保护处于主体地位。 华

东师大作为以教育为优势和特色的综

合性研究型大学， 服务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始终是学校的使命与责任。 中心

要充分发挥法学、 教育学、 心理学、

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优势， 以系统性

思维开展全过程、 全要素、 全场景的

精细化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工作。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总督学平辉表

示，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的成

立， 契合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的时代背景。 中心要力争成

为上海乃至全国未成年人学校保护工

作重要智库。 他指出， 上海的未成年

人学校保护工作具有扎实的基础， 上

海市教委将在现有基础上， 继续切实

承担起未成年人学校保护工作职责。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落户上海，

有助于持续深化未成年人学校保护体

制机制建设， 加快形成符合中国国情、

具有实践推广价值和理论研究意义的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上海方案。

自由研讨，专家学者各抒己见

成立仪式之后， 进入“未成年人

学校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研讨环节，

由华东师大法学院党委书记、 未成年

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岑峨

主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儿

童保护专家李瑞， 上海市未成年人法

研究会会长、 上海社科院法学所所长

姚建龙，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

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李红勃

进行了主旨发言。 李瑞以 《从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 和 〈未成年人保护

法〉 看“未成年人的学校保护”》 为题

交流了自身观点。 姚建龙作 《中国未

成年人学校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主题发言， 分享了在学校保护问题上

的观点与建议。 李红勃以 《中国未成

人学校保护中的家校社区一体化思考》

为题， 探讨了未成年人体系化保护问

题。

在研讨环节， 上海海关学院教授

肖建国对主旨演讲作出高度评价， 他

指出， 三位嘉宾的发言从宏观政策层

面的分析， 到具体问题的提出， 再到

体系化保护的具体落实对策， 形成了

严密融洽的逻辑体系； 上海市长宁区

人民法院少年庭庭长顾薛磊结合司法

实务经验， 谈到了学校保护中学校主

体的定义、 未成年人受伤害的类型、

学生有哪些受保护的权益， 以及自身

在判案中存在的疑惑。

在自由讨论环节， 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郁能文、 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青少年保护处处长何斌从

教育行政工作的角度出发， 就教育规

章制度落实的相关问题发表了观点；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

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就学生权益

与学校保护职责的有机联系问题发表

了自身看法；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九

检察部主任吴燕、 至合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赵轶凡分别从未成年人检察

实务、 律师实务角度谈了未成年人保

护实践面临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华

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

刘俊升， 教育学部教授卜玉华、 研究

员汪海萍， 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黄晨

熹教授， 法学院副教授任海涛分别从

心理学、 教育学、 社会学、 法学的角

度谈论了该领域学校保护理论的最新

动态， 并就未来如何推进学科交叉高

质量发展作出了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兼未成年

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吴瑞君作会

议总结时指出，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

系统性工程， 加强未成年人综合保护

实践和理论研究， 对推动未成年人保

护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 《未成年

人学校保护规定》 的出台， 我国关于

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更趋于完善， 但

在立法完善的同时， 更要注重落实相

关法律规定， 从而更切实保障未成年

人的合法权益。 她对中心圆满完成

2021-2025 年规划任务充满信心， 并

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表达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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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减少儿童伤害和暴力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年1月1日起施行

检察官“七问七答” 教你如何依法带娃
□法治报通讯员 李宜

《家庭教育促进法》 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
专门立法。 “子不教， 父之过”， 带娃这件传统 “家事” 将从法律层面上升为新时代的

国家 “大事”。

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 父母就是作画的人， 白纸变成什么样， 关键在父

母。 《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出台， 将推动家庭教育有法可依， “依法带娃” 有章可循，

为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那么， 家长们该如何 “依法带娃”？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根据 《家庭教育促进

法》 就家庭教育进行了 “七问七答”， 为家长答疑解惑。

公检法发现未成年人实施严重不良行为、 犯罪行为， 或

者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根

据情况对监护人予以训诫， 并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如果没有履行好责任，我们会承担什么后果？

国家、 社会将提供指导、 支持和服务， 包括建立家庭教

育指导机构， 开设公益性家长学校和网络课程， 落实 “双

减”， 关注留守、 困境儿童等等， 共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

国家、社会会帮助我们吗？

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 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

庭教育责任， 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 除法律另有

规定外， 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

我和另一半离婚分居，还需要履行责任吗？

父母实施家庭教育， 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 心理、

智力发展状况， 尊重其参与相关家庭事务和发表意见的权

利， 合理运用以下方式方法： 亲自养育， 加强亲子陪伴； 共

同参与， 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 相机而教， 寓教于日常生活

之中； 潜移默化， 言传与身教相结合； 严慈相济， 关心爱护

与严格要求并重； 尊重差异， 根据年龄和个性特点进行科学

引导； 平等交流， 予以尊重、 理解和鼓励； 互相促进， 父母

与子女共同成长； 其他有益于未成年人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

的方式方法。

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该怎么管？

父母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 休息、 娱乐和体育锻

炼的时间， 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 预防未成年人沉迷

网络。

我给娃报了很多兴趣班，他觉得累，该怎么办？

一要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 二要尊重未成年人人

格尊严与隐私； 三要贯彻科学家庭教育理念； 四要和学校教

育、 社会教育紧密结合。

具体可以培养未成年人以下六大方面： 家国情怀、 良好

道德品质、 正确的成才观、 身心健康发展、 自我保护的意识

和能力、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作为家长，该如何正确育娃？

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

健康成长， 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 身体素质、 生活技能、 文

化修养、 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 引导和影响。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 家长

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 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

主体责任， 用正确思想、 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

思想、 品行和习惯。

什么是家庭教育？

遗 失 声 明
银基发展 （上海） 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

壹枚， 声明作废。

上海东方侨圣房产电视营

销有限公司2021年8月16日在上

海法治报上刊登的注销公告现

更正为： 上海东方侨圣房产电

视营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解散， 并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

特此公告。

更 正 公 告


